
講題：神人顯現來警告 

前段(撒 2：1-11)是哈拿的禱告。(撒 2：12-26)以利的兩個兒子隨意奪取祭

肉，藐視祭物，又行姦淫的事。雖經父親勸告，還是我行我素。而撒母耳卻是

忠心服事神得上帝和人的喜愛，父母也疼愛撒母耳，上帝也賜福給哈拿，讓她

另外生了三個兒子、二個女兒。從 12 節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，不認識耶和

華。「惡人」：「沒用的」、「卑鄙的小人」。墮落的神職人員，對照卑微而忠心的

撒母耳卻讓我們側目，他活出了上帝喜悅的生命。 

經文：撒母耳記上 2：27-36 

一、尊重人過於神 vv27-29 

27 有神人來見以利，對他說：「耶和華如此說：『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僕的

時候，我不是向他們顯現嗎？ 

28 在以色列眾支派中，我不是揀選人作我的祭司，使他燒香，在我壇上獻祭，

在我面前穿以弗得，又將以色列人所獻的火祭都賜給你父家嗎？ 

→從這兩節中我們可以看見神的心痛嗎？神把上好的都賞賜給祂所揀選的人，

參考(出 29：29-37)「29…… 35 你要這樣照我一切所吩咐的，向亞倫和他兒子

行承接聖職的禮七天。 36 每天要獻公牛一隻為贖罪祭。你潔淨壇的時候，壇

就潔淨了；且要用膏抹壇，使壇成聖。 37 要潔淨壇七天，使壇成聖，壇就成

為至聖。凡挨著壇的都成為聖。」 

→這七天「七天承接聖職」：學者們爭議是否七天都重複執行此處記載的所有儀

式，還是第一天執行之後等候七天。大部分學者認為是七天重複執行此處的所

有儀式，因此，出 29:35-37 記載每天要獻上一隻公牛為贖罪祭。 

      祭壇原先已被膏油抹過了。贖罪祭的血和燔祭的血也已抹在上面（ 利 

8:10,15,19 ）。現在要用承接聖職之禮的羊血灑在上面 (利 8:24)。在亞倫承接

聖職的過程中，它得到比聖所任何其他部分都更多的尊重。上帝看重祂所揀選

的人，賜給他無比的尊重，賦予人有權利禱告、為人代求，成為眾人的祝福。

但人是如何的回應神呢？ 

29 我所吩咐獻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們為何踐踏(踢的意思)？尊重你的兒子過於

尊重我，將我民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』   

動詞、完成式。「「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：「園中各樣樹「命令、吩咐」  צָוָה   



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隨意吃，」(創 2:16) 

表示這個命令如釘板子、烙上去一樣，如違背就會付上代價，把釘子拔除

會留下洞、把烙印去除會留流血和疤，我要說是上帝的命令是不可違背的，除

非上帝自己更改。既然這麼嚴重還是有人違背更甚，用腳踢不把獻給上帝的祭

物分別為聖，反而糟蹋比俗物更甚。不但如此，以利「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

我」  כָבַד 尊重  動詞。耶和華說：「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，聲聞於

我」。(創 18:20) 

從字義來看這句，以利是尊重及榮耀給上帝，但你的兒子們，所做的卻是

違背上帝的命令，「「將我民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」把自己養的胖胖

的。把神的祭物充飽私囊。而以利只是用嘴說你們為何要這麼做呢？等同沒教

導，表示在家庭的信仰教導是沒有功效，或是根本沒有教導，難道以利不明白

他們所接的聖職是神聖不可褻瀆的嗎？不只在物質、權勢、羞恥心都沒有，連

品格都沒有，要不到就要用強的，簡直到了喪心病狂、無法無天、無可救藥的

地步，所以上帝出手警告他們是客氣的，上帝可以不必如此直接把他們滅絕就

好了，為什麼還要先警告，這裡說明上帝的憐憫在先給機會，如果你們及時悔

改相信一切再也不一樣了，但他們心眼裡根本沒有神，所以上帝開始告訴他們

不悔改的下場。 

二、藐視神的下場 vv30-34 

30 因此，耶和華─以色列的 神說：『我曾說，你和你父家必永遠行在我面

前；現在我卻說，決不容你們這樣行。因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視我

的，他必被輕視。 

30 節上半是上帝再一次重述揀選與膏抹他們為祭司在聖殿的服事，神賜於

無比的權利榮耀在他們的服事上，尊重愛護他們的需要，食衣住行上帝使他們

都不缺，絕對恩典夠用。只要你們按上帝旨意、命令遵行，就可以永遠(指世世

代代可以在聖殿中服侍神、服事人)。但人丟棄、踐踏上帝的名，虧缺上帝的榮

耀，使得百姓跌倒失去信心而離開上帝。(馬可福音 9：42-47)這樣說：「「凡使這

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，扔在海裡。倘若

你一隻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來；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隻手落到

地獄，入那不滅的火裡去。倘若你一隻腳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來；你瘸腿進

入永生，強如有兩隻腳被丟在地獄裡。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；你

只有一隻眼進入 神的國，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裡。」這也是上帝愛我們



賜與真理的話，提醒我們行事為人要遵守上帝的律例、誡命和典章，如此甚

好。相反的，我們卻行在甚惡之中。所以…從 30 節後半，上帝如何懲治藐視祂

的人，「「現在我卻說，決不容你們這樣行」所懲治的人沒有退路了； הָלַך 動

詞、未完成式走、去、來，來來去去。如此放肆、目中無神，這裡加重說明，

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，但這裡是沒完沒了的不尊重。  כָבַד  動詞、未完成式、

是重的、受尊重、得榮耀。 בָזָה 輕視 這個分詞在此作名詞「看輕…的人」解。

(你已經藐視我了，這是事實，但，  קָלַל 動詞，未完成式 ，看為輕、輕視 (後

面他們必被輕視到無法翻身)。 

31 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斷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沒有一個老年人。 

32 在 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時候，你必看見我居所(棲息之處)的敗落。在你家

中必永遠沒有一個老年人。 

33 我必不從我壇前滅盡你家中的人；那未滅的必使你眼目乾癟、心中憂傷。你

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 

31-33 這三節是極大的懲罰，你原有的任何權勢及祖先遺留的任何權利、地位

及恩典都要被收回去，沒有上帝的護庇就無拯救可言，何來的棲息地。我個人

的看法最悽慘的是這一句，為什麼呢？若一下子全滅就算了，但這裡是以利家

世世代代永遠活在，貧窮、潦倒、眼睛無法張開或瞎眼，也可解釋為沒有光，

(馬太福音 6：22-23)「眼睛就是身上的燈。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

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！」永

遠活在陰暗的深淵裡，永無天日的憂傷痛悔中，無心無法悔改的荒蕪之中。 

→31b、32b、33b 接著開始說三次是很嚴重的事；你家中沒有一個老年人(好像

可能這一代沒有而已)→家中必永遠沒有一個老年人(表示這個家族中永遠沒有人

可以壽終正寢，短命)→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(這裡講得更加嚴厲肯定的

說，只要在這個家族出生的無法茁壯長大到可養活人的地步就必死亡)，這裡真

的比判死刑還要消磨人心，總之，這三節循序漸進地讓人失去所有活著的希

望，接著震撼彈下來了。 

34 你的兩個兒子何弗尼、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證據：他們二人必一日同

死。 

以利家中一日死二個兒子，來證明上帝所說的必要應驗。回到撒上 2：12-

36，開始中間穿插著 18-21、26 似乎上帝已經預備好來服侍自己的祭司，所以



在犯罪的事件中陳述可以明白，不是人能做麼，乃是上帝自己預備，因為上帝

憐憫的愛，所以神願意等待我們按神的時間悔改，上帝仍然有恩典，可惜人們

的貪婪、懶惰甘願自己墮落沉淪與撒旦的掌控中而致滅亡，當你已經認識神了

也得著救恩後才來行惡，反而比未聽得福音的人，罪孽更深，不但，上帝的救

恩不在就是靈性的生命也死亡了。 

三、神立忠心祭司 vv35-36 

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心(堅守、堅固)的祭司；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為

他建立堅固的家；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 

(26 節，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，耶和華與人越發喜愛他。)神已經預備好服事自

己的僕人，接著告訴以利， 

36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來叩拜他，求塊銀子，求個餅，說：求你賜我祭司的職

分，好叫我得點餅吃。(王上 2：27) 「所羅門就革除亞比亞他，不許他作耶和

華的祭司。這樣，便應驗耶和華在示羅論以利家所說的話。」 

從這些經文來看似乎是以利家的事，但是不要忘了上帝未應許到應許哈拿

能生育，以利都參與在其中，上文中提到哈拿不住傾心吐意，哭泣默禱動嘴無

聲時的禱告，以利以為是哈拿醉酒(參考撒上 1：12-16)，以利是上帝為撒母耳

預備的屬靈的長輩，撒母耳未出生到出生及預備的服事，以利都參與在其中，

以利年紀老邁似乎在服事上有些鬆懈了，眼睛昏花耳朵沉，看到這裡會覺得年

紀老了就無用了，其實不是的，您們反而是上帝預備最好的禱告大軍，只要您

們身體平安，在家庭中禱告收望者就是家中最好支柱，家庭有您們禱告透過聖

靈連結到上帝那裡，就是最棒的貢獻，所以親愛的長輩們有您們禱告守望家中

的每一個人包括主內的家人，這是何等重要的，親愛的長輩們有您們真好。在

以利的身上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「尊重人過於尊重上帝」，是給撒母耳也是給

我們一個警惕，雖然撒母耳在服侍上帝、服事受膏者的君王，都有上帝的祝

福，但撒母耳的孩子也離開上帝，到這裡我要說的是上帝真是一位全知全能的

神，主知道過去、現在、及未來所有的事，主已經為我們預備直到新約的我

們，別忘了新約裏提醒我們人人皆為傳福音與服事的人，不只是牧師、長老和

傳道家裡的人才會出這種狀況，而是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都應當謹守，為家裡

未信主的及主內的人的守望禱告仰望創始成終的上帝，保守每個人走在主的正

道裡，直見主面的那一刻，我相信這是主要我們謹慎自守到底，直到回到天家

時，能夠得著主的稱讚，你是一個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是我所喜悅的。 



「詩 51:10 神啊，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，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（或譯：堅定）

的靈。」來服侍神與服事人。 

結論：當人心中無神，目中也無人，所做的事就會按照個人的喜好而行，並以

自我為中心，只要我喜歡沒有甚麼不可以，在以利的身上，似乎疏於管教已經

讓他們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，以利尊重人過於神，藐視神的下場，最後上帝收

回全部的權力，並降懲罰在這家族中直到世世代代都無法翻身，並且上帝也已

經為自己預備立一位忠心的祭司撒母耳是神喜悅的人，服侍上帝服事受膏的君

王直見死期。 

問題討論： 

1.默想在何事上我們看中它，比看中上帝的旨意還要重的呢？ 

2.從以利家看見後代子孫得罪神的下場，對你有什麼提醒？ 


